
附件 1 

行政许可目录 

编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1 

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核

发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

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一款，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领取施工许可证。第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

日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颁发施工许可证。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8号）第二条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

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

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

更 

2 

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核

定（二级及

以下） 

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

质核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令第

248 号公布）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

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

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级

资质延续 



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级

资质变更 

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

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 年建设部令第 77号公布，

2015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修改）第十一条 一级资质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企业的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

门发给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3.《关于下放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级资质审批权的通知》（桂建政务

〔2014〕4 号）：暂定级资质审批权下放各市房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

门。  

4.《关于对南宁市下放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以下资质审批权的通知》

（桂建政务〔2014〕23 号）：南宁市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以

下资质的行政许可下放到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证审批 

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级

资质遗失补办 

3 

建筑施工企

业资质认定

（总承包特

级、一级及

部分专业一

级除外) 

新设立建筑施工企业资

质认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的决定》修正）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

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

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

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筑施工企业增项资质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变更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遗失



补办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

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

内承揽工程。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 年 1月 22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

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

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

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专业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铁路

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第十一条 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序

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

企业资质。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注销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延续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暂定级资格变更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暂定级资格延续 

4 
商品房预售

许可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七十二号）第四十五

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

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向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变更 

明。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1 号）第六条：商品房预

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

请预售许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

知》(建房[2010]53 号)第一项第八条预售方案中主要内容发生变更的，

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